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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关于开展 2025 年

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全面提高我校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，充分发挥

优秀教育教学成果在教学实践、改革、研究中的引领和激励

作用，学校决定启动 2025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（以下简

称“教学成果”）奖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教学成果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和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在研究生教育

教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，在人才培养的实

践、改革、研究中发挥示范引领和激励作用。成果内容主要

包括但不限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、深化评价机制改革、优化

学科专业结构、推进科教融汇、深化产教融合、加强急需高

层次人才培养、加强课程建设、提升导师队伍水平、强化培

养过程管理等方面。

二、成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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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学成果奖重点评选具有创新性、示范性和推广

应用价值的成果。原则上申报的成果应为 2017 年以来完成

并且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的国家、省或学校高等

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结题的课题。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，应从

正式实施（包括试行）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含

研讨、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。

（二）教学成果第一完成人应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

计、论证和实施全过程，并做出主要贡献。成果的第一完成

单位应为成果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，并在成果的方案设计、

论证、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。教学成果由两

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，可联合申请，由成果第一完

成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学校从事研究生教学、教学管理、教学研究和

教学辅助工作，并取得优秀成果的个人或集体。同等水平情

况下，向长期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的一线教师倾斜，激励教

师潜心教书育人，引导优秀人才终身从教。

（二）教学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 5 人（含第一

完成人），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每人作为第一完成人或其他完成人申报的成果限 1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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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一般要有连续四年以上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经

历，且近三年无教学事故。成果所有完成人均无思想政治和

师德师风方面不良记录，并填写政治审查表（申请书第五、

第六部分），由所在学院党组织签字盖章。

3.对于已获得过校级、省级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，

在内容基本相同而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，不得再次申报。

4.成果完成人必须是成果的实际承担者，如有弄虚作假，

一经核实，将取消其评奖资格。

四、奖励数量

本次预计评审出教学成果奖 20 项左右。学校将根据 20

26 年黑龙江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评审通知，从校级教学成果

奖励项目中择优推荐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学校不限定各单位申报数量。各单位需严格审查

申报资格并向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 天。公示无异议

后再向学校推荐评奖项目。未经公示的项目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成果由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统一审核，并由研究

生秘书提交材料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人需提交《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

果奖申请书》和《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



4 / 4

附件材料》（附件 1-2）PDF 版一份，纸件一式五份（签字

盖章需完整）。

（二）各单位研究生秘书将附件 1-3 及公示材料纸件统

一报送至研究生院学位办（综合办公楼 1121 室），电子版

发送至电子邮箱 930455984@qq.com。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5

年 9 月 2 日。

联系人：吉梦莹 联系电话：0451-82191657

附件：

1.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书

2.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附件

材料

3.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

4.《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

填报事宜的说明

研究生院

2025 年 7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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